
3,609,057

659,318

470,542

336,920

464,124

270,154

429,869

51,284

70,208

72,883

169,009

72,705

74,753

63,261

125,217

41,991

54,928

10,557

55,324

57,142

39,675

17,381

1,812

2,802,175,548

519,933,508

370,167,079

266,963,307

362,031,866

209,757,898

326,326,208

39,420,226

55,007,855

55,660,629

128,392,225

56,156,162

56,033,288

48,670,469

93,922,060

30,669,565

41,056,528

7,866,537

43,043,707

45,079,259

30,818,579

13,763,985

1,434,6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02,175,548

519,933,508

370,167,079

266,963,307

362,031,866

209,757,898

326,326,208

39,420,226

55,007,855

55,660,629

128,392,225

56,156,162

56,033,288

48,670,469

93,922,060

30,669,565

41,056,528

7,866,537

43,043,707

45,079,259

30,818,579

13,763,985

1,434,608

 總　　　　　計

 　新　 北　 市

 　臺　 北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宜　 蘭　 縣

 　新　 竹　 縣

 　苗　 栗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林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臺　 東　 縣

 　花　 蓮　 縣

 　澎　 湖　 縣

 　基　 隆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金　 門　 縣

 　連　 江　 縣

中華民國104年 1月

 本局國民年金組。

     3.自104年1月起保險費率由7.5％調整為8％，月投保金額由17,280元調整為18,282元。
       故本月份本表應計保險費為被保險人應負擔部分，無政府應負擔部分。
     2.100年7月1日修正生效國民年金法第13條第6項規定，各級政府應負擔之保險費，於每年5月底及11月底，依被保險人前6個月繳費情形計收，並溯自97年10月1日施行。
 註：1.本表被保險人數係指當月納保人數，地區別依被保險人戶籍所在縣市統計。

中華民國104年 4月14日

 國民年金被保險人數及應計保險費－按地區別分

 單位：人、新臺幣元

 應　　　　計　　　　保　　　　險　　　　費

 地　區　別 被保險人數  政　　　府　　　補　　　助
 合　　計 被保險人

 小　　計 中 央 政 府 地 方 政 府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


